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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苏州法院关于破产案件选择
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法院，苏州知识产权法庭、苏州破产法庭、苏州国际商事法庭，本院各部门：
《苏州法院关于破产案件选择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规定（试行）》已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



  2021年6月15日


苏州法院关于破产案件选择其他社会
中介机构的规定（试行）

为公正、高效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保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勤勉尽责，忠实履职，提高破产案件委托鉴定、评估工作的规范性、透明度和公信力，进一步落实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委托鉴定机构的意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市破产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苏州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在履行管理人职责时因不具有相关业务资质，确需委托其他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情形，包括选定评估机构、（会计、造价、税务）审计机构、文书鉴定机构等。
第二条 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在选择其他社会中介机构时，不得采取直接指定的方式，应当遵循公开、公平的原则，在江苏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电子信息平台内选择相应资质的机构。
第三条 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可以采取以下任一方式选择确定其他社会中介机构：
（一）明确委托事项向破产案件受理法院提交申请，由受理法院司法技术部门按照江苏省高院《关于确定委托鉴定机构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办理；
（二）由企业破产管理人在报名的机构中遴选出5家后，随机确定委托机构；报名机构低于5家的直接随机确定委托机构；只有1家报名的，报名机构直接确定为委托机构；没有机构报名的按第（一）项规定确定委托机构。
第四条 企业破产管理人采取第三条第（二）项确定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应当向破产案件受理法院司法技术部门申请在指定信息平台发布公告。
第五条 企业破产管理人未按本规定委托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发生一次的年度考核结果不得高于基本称职，两次及以上的列为不称职。
第六条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官网（http://www.zjrmfy.suzhou.gov.cn）为企业破产管理人选择其他社会中介机构公告的指定发布平台。
第七条 本规定由苏州中院司法鉴定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法律、司法解释或上级法院有新规定的，适用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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